
职业教育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是职业教育经

济性的具体体现，其实现要有制度保障。本文试

图通过比较研究，找出国际社会职业教育适应劳

动力市场需求制度设计的经验，从而为构建我国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速现代职业教育建设，提供

制度设计的依据。

一、实施支持行业技能委员会的制度，构建职

业教育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服务平台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

类型。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行业企业有效参与是

前提条件。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政府认识到这一

问题的重要性，采取支持成立服务职业教育与培

训的行业性专门机构的制度，规定它们参与职业

教育与培训的具体职责，并通过购买服务政策，确

保行业专门机构服务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

英国政府出资成立了就业与技能委员会

（UKCES）和行业技能委员会（SSCs）。UKCES于

2008年成立,它的主要功能是承担全国技能和就

业方面的战略性领导任务。其委员由企业雇主、

工会、大学、学院、第三方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的

代表组成。2013—2014 年间，UKCES 的战略目

标包括：①提供世界级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帮助

人们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②与行业和商务领

导者共同工作，开发最好的增加技能投入的方

案；③使就业与技能政策和雇主行为的影响最大

化，以支持就业和经济增长，确保英国具备国际

竞争力的技术基础。UKCES的绝大部分经费来

自政府。2012—2013年度，经费共计7 185万英

镑，其中来自英国商务、创新与技能部的经费为

7 060 万英镑，占其所有经费的 98.3%。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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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s于 2002年开始成立。它是雇主主导的、全

国性的组织。其宗旨是与雇主共同开发高质量

的技能标准，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收益率并

进而提高英国及其海外市场的竞争力。目前，

英国共有18个行业技能委员会，它们与55万多

雇主共同工作来确定技能需求以及技能标准。

2011年前，英国政府为每一个SSC拨款，主要用

于：①收集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帮助雇主、政府

和学院或大学了解未来职业和技能发展的需

求；②开发国家职业标准，以明确有效执行职业

活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能力；③提供教育与

培训，支持学院、大学和培训机构维护目前的课

程与资格；④促进雇主对技能的投入。2011 年

后，英国政府改变了对 SSCs 的经费划拨方式，

引入了竞争机制。通过独立的竞标，政府购买

SSCs的服务产品。

与英国做法相似，为使职业教育与培训满足

行业企业实际需求，澳大利亚政府也重视行业技

能委员会(ISCs)作用的发挥。ISCs是澳大利亚政府

认可和资助的独立机构，它由行业主导的理事会

管理，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有限责任公司。澳大

利亚政府为ISCs提供经费支持，同时，也规定了其

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应承担的具体职责。目前，

澳大利亚共有11个行业技能委员会，它们的职责

包括：①向澳大利亚劳动力及生产力局、政府和企

业提供综合的人力资源开发和技能需求的行业信

息和建议；②支持高质量的培训和劳动力产品的

开发、实施和持续改进的工作，包括承担开发培训

包的任务；③向企业提供独立的技能和培训建议；

④参与州和领地政府，州和领地行业咨询机构及

顶级代表机构与行业相关的事务；⑤在国家人力

资源发展基金中承担中心协调作用。

职业教育要取得成功，行业企业通过其专门

机构提供专门服务是关键。德国的职业教育发展

验证了以上经验。“双元制”在德国很成功，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行业机构在“双元制”实施过程中一

直承担着重要职责。代表德国雇主的德国行业协

会，负有对承担培训企业的资格进行认定和监督、

对接受“双元制”学徒的培训时间进行确定、审查

企业与学徒之间签订的培训合同、“双元制”学徒

的企业内培训的考核等。

二、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项目实施经费补贴

政策，形成职业教育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激励

机制

为使企业更积极地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工

作，一些国家对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企业实施

经费补贴政策，这种补贴往往通过职教项目而实

现。“学徒制”是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劳动力市场需

求直接匹配的成功模式，也是职业教育与就业一

体化的成功模式。但很多国家将“学徒制”视为一

个项目来运作，政府为参与“学徒制”项目的企业

提供经费支持，以刺激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学徒

培训位置。

澳大利亚政府每年直接支持学徒制培训的费

用是12亿澳元。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2月

28日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澳大利亚学徒启

动奖金”项目。为了鼓励企业多招收学徒，政府对

于接受学徒的雇主给予从1 500澳元到4 850澳元

不等的奖励。该项目增加的培训位置，帮助了26

000多个年轻人接受了学徒制培训。2010—2011

年间，澳大利亚政府直接支付给开展学徒制培训

的雇主和学徒10.61亿澳元。“澳大利亚学徒激励

项目”注重引导人们选择国家技能需求单中所列

出的职业及其相应资格等级。依据学徒起始资

格不同，澳大利亚政府划拨的经费也不同。如，

雇主接纳一个二级资格学徒，可获政府资助1 250

澳元；接纳一个三级、四级、文凭或高级文凭资格

的学徒，可获政府资助1 500澳元。如果成功培

训一个三级、四级、文凭或高级文凭的学徒，雇主

可获资助2 500澳元。乡村和地方的雇主，为一

个已有三级以上资格的人提供国家技能需求职

业单中的学徒制培训，可获1 000澳元资助。此

外，针对成人、45岁以上人员，残疾人，需要离家

接受培训的人员，澳大利亚都有专门的经费补贴

政策。

英国有250多种学徒制类型，涉及1 4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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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岗位。这些学徒类型可划分为三个层级，即：

中间、高级和高等。英国政府依据年龄的不同，为学

徒制培训提供不同数额的经费支持。英国政策规

定，英国政府承担16~18岁学徒的100%的经费，19~

24岁学徒的50%的经费。近年来，英国持续增加学

徒制的投资。2011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投入10亿

英镑应用于鼓励中小企业雇佣年轻人的计划。

德国有行业企业参与“双元制”学徒培训的传

统。金融危机以来，为了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双

元制”，提供更多的学徒培训位置，联邦劳动局

2008年通过了经费补贴办法。企业每增加一个职

业教育与培训的学徒位置，政府给予4 000~6 000

欧元的资助。德国政府为该项鼓励政策提供了4.5

亿欧元。

在挪威，学徒制培训由公共经费提供，培训企

业培训每一学徒都可获国家拨款。2010年，这一

拨款额为12 829欧元。此外，欧洲很多实施学徒

制的国家，如，芬兰、塞浦路斯等，政府通过各种方

式，如减税，直接拨款，提供补贴等方式促进学徒

制的发展。

三、实施多方参与的技能需求预测制度，使职

业教育能够主动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

职业教育相对于市场具有滞后性。为解决这

一问题，使职业教育与培训能够掌握主动性，为未

来劳动力市场需求做准备，早期判断技能需求非

常必要。基于以上认识，欧洲很多国家实施了技

能需求预测制度。英国的技能预测制度比较完

善，它包括了国家层面的劳动力调查（LFS）、年度

就业调查（AES）、地区或行业调查，以及技能审核

制度。这些调查使用了一系列定性和定量方法。

定量方法包括外推技术、计量模型，雇主观点调查

和技能审核。定性方法包括德尔菲法、案例研究，

以及建模方法等。英国通过制度设计，明确了技

能需求预测的机构。有关政策规定，英国行业技

能委员会（SSCs）的一个职责是进行本行业的技能

需求研究和预测。行业技能委员会要检查英国劳

动力市场、所提供的资格培训，以及雇主需求的情

况。英国政府要求每一行业技能委员会开发行业

资格战略（SQS）和行业技能协议（SSA）。完成SSA

需要评估本行业目前和未来的技能需求、评估本

行业的技能供应、分析供需之间的差距，并且需要

与雇主一同判断协同行动的范畴。

1999年，德国通过的一项议案提出要对未来

技能需求进行研究和系统记录。联邦教育和研究

部随后连续提出了具体倡议。在此背景下，德国

开展了早期判断技能需求的工作。其中主要的内

容包括建立研究网络“在网络中判断技能需求”，

该网络包括若干有关机构，如联邦德国职业教育

研究所（BIBB）、德国工会联盟和德国职业培训雇

主组织等。该网络的目的是及时研究未来技能需

求并评估它们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影响。联邦德

国职教所（BIBB），使用各种方法检测新技能要求，

如职业和资格预测法、公司调查、工作广告分析、

就业人员调查、继续教育提供者调查等。

西班牙也有不同的机构负责培训和职业资格

需求的预测，这些机构包括职业培训委员会、国家

公共就业服务局、国家资格研究所等。西班牙公

共就业服务局管理职业观测站，该站负责判断不

同就业趋势、进行统计并报告工作市场信息，以及

有关劳动力市场中工作供需变化的信息。国家资

格研究所与社会和经济部门共同对职业需求进行

判断。

此外，欧洲有很多国家都实施了技能预测制

度。如瑞典实施了长期、中期和短期技能预测制

度和行业研究制度，定期对雇主进行技能问卷调

查，并定期开展区域就业调查。奥地利建成了技

能需求的在线信息系统，具有专门的公共就业服

务的网络研究人员，定期开展中期技能需求预测

以及雇主技能调查。意大利以行业和地区研究为

基础，开展行业和职业短期、中长期预测。法国技

能预测包括中期预测、行业研究、区域调查和雇主

技能调查等。

四、实施定期修订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教学文

件制度，保证职业教育内容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相

匹配

职业教育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要求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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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内容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相一致，

需要及时修订职业教育教学内容相关的文件。很

多国家形成并实施了定期修订资格标准、教学标

准等与职业教育教学内容相关的制度，为职业教

育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提供了保障。

培训包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指导

性材料，由资格、评估指南和标准组成。《培训包开

发和批准过程政策》规定，澳大利亚培训包执行持

续改进的计划。该计划表明，要得到批准，必须证

明培训包对行业变化的需要做出了反映。企业、

雇主和雇员代表、注册和管理机构、政府、注册培

训机构都要参与培训包的持续改进工作。依据有

关规定，培训包实施有效期制度，培训包的有效期

一般为3年。当培训包应用了一年半后，培训包的

开发者就要对培训包内容进行修订。为此，行业

技能委员会需要收集最新信息，对宏观环境、微观

环境和行业、市场的变化进行分析和梳理，对劳动

力开发的需求做出判断，继而提出培训包的改进

建议。德国有专业目录的修订周期。至2010年8

月 2 日，德国共有 349 个国家认可的培训职业。

1996—2010年间，开发了82个培训职业，修订了

230个培训职业。德国对专业目录修订的周期由

原来每5年修订一次改为每一年修订一次。西班

牙在分析能力的基础上开发并更新课程。能力分

析的第一阶段即是分析行业、资源和需求的发展，

并对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资源职责进行功能分析。

西班牙每5年都要检查所有职业标准，课程也要依

据这一变化进行相应的修订。奥地利也经常性地

更新和调整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内容，以实现职

业教育与培训和就业，以及资格需求和供应之间

的一致性。

要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职业教育应该有系

统完善的制度设计。参照国际经验，职业教育制

度从内容上看应该是完整的，包括了解劳动力市

场需求的技能需求调查与预测制度，依据变化的

需求定期修订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教学文件制度；

从效果上看应该是有效的，包括建立与支持行业

技能委员会制度，以及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项

目的经费补贴政策。近年来，我国在职业教育制

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依然存在制度结

构缺失和有效性不强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借鉴

国际职业教育经验，在职业教育制度设计时关注

如下方面内容。

第一，提高职业教育制度结构的完整性。制

度是一个体系，只有完整且配套的制度，才能发挥

理想的功效。因为“制度配置既需要各项制度安

排在结构层次上达到空间的耦合，又需要在时间

维度上彼此关联渗透从而共同演进。”

我国职业教育制度不完整，缺乏必要环节，且

制度的不同环节之间缺乏“耦合”和“关联”。这种

制度的不完整和不关联问题，表现在职业教育体

系内缺乏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系统的预测制度，缺

乏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与职业教育供应信息进

行翔实可信分析的分析制度，缺乏专门机构将劳

动力市场需求转化为职业教育供应环节的制度

等。可以说，我国在职业教育制度设计上，存在职

业教育体系中入口需求信息获取环节的缺失、将

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转换为供应环节的缺失，以

及现有信息难以达到职业教育体系内的制度环节

断裂等问题。

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在职业教育制度设计上

我国需要建立健全环节并加强制度环节之间的关

联度。具体地，需要建立系统预测劳动力市场需

求制度，形成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分析需求与供

应的匹配情况、及时传递有关信息给职业教育教

学机构、依据信息及时调整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

课程内容等完整的相关职业教育制度，并注重职

业教育制度中各环节的“耦合”和“关联”。

第二，增加职业教育制度功能的有效性。制

度能否有效发挥功能，取决于制度实施主体对制

度规定的责任的承担。一方面，制度要明确责任，

另一方面，需要落实“激励相容”原则，即，“所制定

的制度和机制对每一个参与者都能产生激励，使

参与者在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同时也满足了国家

（组织）所制定的目标和要求”的原则，从而防止制

度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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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认识到了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重要

性，将行业企业作用的发挥设计进了我国职业教

育制度之中。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对行业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进行了规定。2010年，我国成

立了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2011

年，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

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尽管文件提出“要

将应当或适宜由行业承担的工作，通过授权、委托

等方式交给行业承担，并给予相应的政策和资金

等方面的支持”，但由于缺乏制度性支持，尤其是

制度性经费支持，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

性总体说来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职业教育

总体质量的提高。

因此，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形成支持行业企

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有效制度。通过经费投入、权

利赋予，扶持一批有能力的行业机构，明确这些机

构服务职业教育的专门职责，使这些机构成为真

正连接职业教育与企业的桥梁，成为职业教育适

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服务平台，进而成为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内的重要内容。通过设置专门的

职业教育项目，对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业企业提供

多方面补贴，形成激励机制。落实政府购买职业

教育服务的制度，对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形成

激励机制，以获得高质量、持续的行业企业参与服

务职业教育。

要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我国要完善职业教

育制度设计。借鉴国际经验，需进一步研究国际

经验执行的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试点，

进而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设计提供可行的政策建

议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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